
客船管理規則部分修正條文 

第三十七條之一  依船舶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七款規定應備乘客名冊之

國內客船，自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五月二日修正施行

之日起三個月後，船長或其指定人員應於乘客登船時逐一核

對其身分，並於發航當日午夜十二時前或發航後六小時內，

依航政機關指定格式，上傳乘客名冊至指定資訊平臺。 

有正當理由未能依前項規定辦理者，船舶所有人應擬訂替代

措施，並載明下列事項，經航政機關核准後實施： 

一、未能依前項規定辦理之正當理由。 

二、替代措施規劃作法、實施期間及可行性評估。 

三、確認乘客名冊正確性之機制，該機制應包含負責執行

與監督之內部人員、執行時機及頻率等內容。 

未依第一項規定上傳乘客名冊或未依前項規定實施經航政機

關核准之替代措施者，視為未備有乘客名冊。 
 


